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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章 農舍類 

編號 12-01（104 年版編號 12-01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項目 農舍與農業用地關係基本概念說明圖。 

注意

事項 

一、母法依據：農業發展條例第 18 條第 5 項 

二、法源：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 

三、農業用地：「農業用地：指非都市土地或都市土地農業區、

保護區範圍內，依法供下列使用之土地 … (二)供與農業經營

不可分離之農舍、畜禽舍、倉儲設備、曬場、集貨場、農路、

灌溉、排水及其他農用之土地。 …」。 

四、農舍對於農業用地概念說明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附註 農舍興建圍牆，以不超過農舍用地面積範圍為限。(依據農業用地

興建農舍辦法第 9 條)。  

 

編號 12-02（104 年版編號 12-02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依據 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 2 條及第 4 條及 100 年 06 月 16 日農授

水保字第 1001866169 號 

項目 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面積限制。 

注意

事項 

一、89 年 1 月 4 日以後取得農業用地者－申請興建農舍之該筆農

業用地面積需≧0.25 公頃。(但參加興建集村農舍及於離島地

區興建農舍者，不在此限。) 

二、89年 1月 4日以前取得農業用地者－農業用地面積不受限制。 

 

農舍用地面積(含農舍+農舍附屬設

施座落範圍)≦1/10 農業經營用地面

積，且於實施區域計畫地區≦330 m
2
 

農業經營用地 

配合耕地(9/10) 

(農舍) 

(農業設施) 

1. 需農業局申

請同意 

2. 面積>45 m2

以上需申請

建照 

山坡地坡度＞55﹪不得

計入申請興建農舍之農

業用地範圍 

 

A 

農舍附

屬設施 

 

土地共有人持全體共有人之

土地分管契約書申請建築

時，仍應出具其他共有人之同

意書辦理。 

共有土地之他人分管區域不
得作為建築基地與配合耕地
範圍 

A 

B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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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89 年 1 月 28 日以前取得農業用地者－依法被徵收之農業用

地(但經核准全部或部分發給抵價地者，不適用之)及依法為得

徵收之土地，經土地所有權人自願以協議價購方式讓售與需

地機關者:其土地所有權人申請興建農舍，以自完成徵收所有

權登記後三十日起或完成讓售移轉登記之日起三年內，於同

一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內取得農業用地並提出申請者為限，其

申請面積並不得超過原被徵收或讓售土地之面積。 

附註 一、同一筆農業用地僅能申請興建一棟農舍，採分期興建方式辦

理者亦同。 

二、稱「該筆」農業用地係指土地登記之單一筆地號農業用地而

言。 

  

編號 12-03（104 年版編號 12-03） 

依據 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 3 條 

項目 興建農舍之農民資格限制。 

注意

事項 

一、89 年 1 月 4 日以後取得農業用地者－ 

    (一)申請人應為農民。 

    (二)年滿二十歲或未滿二十歲已結婚者。 

    (三)戶籍所在地及其農業用地，須在同一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內，且其土地取得及戶籍登記均應滿二年者。(但參加興

建集村農舍建築物坐落之農業用地，不受土地取得應滿

二年之限制。) 

    (四)申請興建農舍之該筆農業用地面積不得小於零點二五    

       公頃。但參加興建集村農舍及於離島地區興建農舍者， 

       不在此限。 

    (五)申請人無自用農舍者。(申請人已領有個別農舍或集村農

舍建造執照者，視為已有自用農舍。但該建造執照屬尚

未開工且已撤銷或原申請案件重新申請者，不在此限。) 

    (六) 申請人為該農業用地之所有權人，且該農業用地應確供 

        農業使用及屬未經申請興建農舍者；該農舍之興建並不 

        得影響農業生產環境及農村發展。 

二、89 年 1 月 4 日以前取得農業用地者－ 

    (一)申請人應為農民。 

    (二)申請人無自用農舍者。(申請人已領有個別農舍或集村農

舍建造執照者，視為已有自用農舍。但該建造執照屬尚

未開工且已撤銷或原申請案件重新申請者，不在此限。) 

    (三) 申請人為該農業用地之所有權人，且該農業用地應確供 

        農業使用及屬未經申請興建農舍者；該農舍之興建並不 

        得影響農業生產環境及農村發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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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註 一、以繼承取得者之「土地取得」認定時點，應以「被繼承人死

亡日期」為認定時點之基準。（99.4.26農授水保字0991874933

號函） 

二、採分期方式興建者，申請人除原申請人外，均須符合農業用

地興建農舍辦法第二條第一項資格，且農舍建築面積應超過

四十五平方公尺。但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農業單位或其他主

管機關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 

三、共有土地需注意有否分管契約之規定。 

四、有關確供農業使用與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及農村發展之認 

    定，由申請人檢附依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經營計畫書格式， 

    載明該筆農業用地農業經營現況、農業用地整體配置及其他 

    事項，送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審查。 

五、按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三條之一：「農民之認定，由農

民於申請興建農舍時，檢附農業生產相關佐證資料，經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會同專家、學者會勘後認定之。但屬

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或全民健康保險第三類被保險人

者，不在此限。」 

六、上開注意事項部份文字配合「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」條文 

    修正。 

(附註四、五：依據內政部 104.9.4 台內營字第 1040813558 號令、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4.9.4農水保字第 1041816006號令辦理。) 

 

編號 12-04（新增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依據 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 7 條、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理辦法

第 5 條及第 4-1 條、依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 28、30 條、

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 7 條、75 年 06 月

23 日台 75 內管字第 404249 號函 

項目 農舍面積及規模限制。 

注意

事項 

一、實施區域計畫地區農業用地－ 

(一)自用農舍總樓地板面積≦495m
2 

(二)農舍用地面積≦農業用地面積×10﹪ 

(三)農舍高度≦3F或 10.5m 

(四)農舍建築面積≦330m
2 

(五)建蔽率：（農舍+農業設施）/農業用地面積≦40﹪ 

二、實施都市計畫地區農業用地－ 

(一)自用農舍總樓地板面積≦660m
2 

(二)農舍用地面積≦農業用地面積×10﹪ 

(三)農舍高度≦4F或 14m 

(四)農舍建築面積≦農業用地面積×10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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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建蔽率：（農舍+農業設施）/農業用地面積≦40﹪ 

三、實施都市計畫地區之保護區－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前，原有依

法實際供農作、養殖、畜牧生產且未停止其使用者，得比照

農業區之有關規定及條件，申請建築農舍及農業產銷必要設

施。但於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始取得土地所有權，且非為繼

承取得者，不適用之。 

四、活動斷層線通過地區(當地縣（市）政府得劃定範圍予以公

告)－除需符合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理辦法第 5 條規定

外，其中建築高度亦需≦2F 或 7m(簷高)。 

附註 一、依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 7 條第 3

項：98 年 3 月 16 日前，已依法取得容許使用之農業設施，

得不受第一項所定 40%之限制。 

二、依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 30 條（農舍+農業產銷必要

設施(不得供為居室、工廠及其他非農業產銷必要設施使用)+

休閒農業設施）<農業用地×40﹪。 

 

編號 12-05（104 年版編號 12-06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依據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3 章、內政部 94 年 09 月 21 日

內授營建管字第 0940009621 號函、內政部 102 年 09 月 12 日營

署綜字第 1020056912 號函 

項目 基地位於山坡地時地形坡度檢討。 

注意

事項 

一、申請農舍之農業用地仍需檢討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

第 13 章山坡地建築。 

二、農業用地坡度＞55﹪者，不得計入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

範圍與耕地；30﹪＜平均坡度≦55﹪，不得配置建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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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12-06（104 年版編號 12-07）-修正及增列附註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依據 台灣省政府建設廳 77.8.27 建四字第 371053 號函釋與 77.8.18 台

內營字第 622851 號函、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 30 條第三

項、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理辦法、100 年 12 月 02 日農水保

字第 1000168057 號函 

項目 有關農舍面臨道路、通路及農路檢討。 

注意

事項 
一、有關都市計畫農業區及區域計畫地區，申請興建農舍如基地

鄰接建築線時：依台灣省政府建設廳 77.8.27 建四字第

371053 號函釋與 77.8.18 台內營字第 622851 號函，無須指定

建築線。（道路通達建築基地由起造人自行負責）。 

二、臨接計畫道路或經認定之現有巷道之農業用地興建農舍時： 

為確認道路邊界線及範圍，仍請指定建築線，且依下列注意

事項辦理： 

(一)都計地區：農舍與道路境界距離≧8m。(原有合法農舍

垂直增建除外) 

(二)非都地區： 

1.如鄰近公路應洽道路主管機關查詢退縮距離。 

2.鄰近現有巷道寬度在6公尺以下應自道路中心線退讓

3 公尺以上建築。臨接道路寬度在六公尺以上者，仍

應保持原有寬度。  

(三)現況通路如為農路，須經農業單位認定並取得許可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農

舍 

農路 

B 類 
農舍用
地面積 

退縮區

域 

現況通路境界線 

農

舍 

現況通路(供公眾通行) 

退縮區

域 

需向農業局申請為
農業產銷必要設施 

A 類 

耕地 農路 

農業產銷必要設施 

8m 

倘為都市計畫道路
境界線 ,須另檢討退縮
8m 建築 

3m 

3m 

通路中心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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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面說明： 

A：農舍用地面積≦(農業經營用地面積-現況通路面積-退縮區

域)*10%，且於實施區域計畫地區≦330 m
2，及農舍用地面積+

農業產銷必要設施(含農路) ≦(農地經營用地面積-現況通路面

積-退縮區域)*40%(都市計畫農業區為 60%)。 

B：農舍用地面積≦農業經營用地面積*10%，且於實施區域計畫地

區≦330 m
2，農路需先取得農業局許可且農舍基地面積+農業

產銷必要設施(含農路) ≦農地經營用地面積*40%(都市計畫農

業區為 60%)。 

附註 一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0 年 12 月 2 日農水保字第 1000168057

號函示:「農地上農舍為連接現有道路所需之農路，倘經認定

僅作為農舍通行之用，而非生產所需者，應將此作為農舍通

行用途之設施，歸納為『農舍附屬設施』，於申請興建農舍時

一併提出，其面積應併入興建農舍土地面積 10%檢討。」，故

非經農業局核定為農業產銷必要設施之農路，仍需併入農業

用地面積 10%檢討。 

二、原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部分，本次配合都市計畫法新

北市施行細則發佈修正條文內容。 

 

編號 12-07（104 年版編號 12-08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依據 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 3 條 

項目 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限制。 

注意

事項 

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依本辦法申

請興建農舍： 

一、個別農舍： 

(一)非都市土地工業區或河川區。 

(二)前款以外其他使用分區之水利用地、生態保護用地、國

土保安用地或林業用地。 

(三)非都市土地森林區養殖用地。 

(四)其他違反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者。 

二、集村農舍： 

(一)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。 

(二)非都市土地森林區農牧用地。 

(三)都市計畫保護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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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12-08（104 年版編號 12-09）-增列附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依據 新北市建築管理規則第 5 條第 3 項 

項目 農舍建物應檢附結構、應力計算書之標準及種類。 

注意

事項 

應檢附結構、應力計算書之建築物，其標準及種類如下： 

一、四層以上建築物者，應檢附結構計算書。 

二、三層之鋼筋混凝土構造建築物，樑跨度超過五公尺者，應檢

附結構計算書。 

三、二層以下且跨度超過六公尺之鋼筋混凝土樑，應檢附該混凝

土樑之應力計算書。 

四、跨度超過十二公尺之鋼架構造，應檢附鋼架應力計算書。 

附註 農舍採用標準圖說者，免再檢附結構、應力計算書。 

 

編號 12-9（104 年版編號 12-10） 

依據 103 年 01 年 07 日水保農字第 1021831970 號 

項目 合法農舍申請增建，應否重新辦理興建農舍申請人資格審查。 

注意

事項 

依 102 年 7 月 1 日修正之「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」第 9 條第 1

項第 6 款規定，略以：「同一筆農業用地僅能申請興建一棟農舍，

採分期興建方式辦理者，申請人除原申請人外，均須符合第 2 條

第 1 項資格，…。」，爰農舍辦理分期興建者，除原申請人外，

均須依前開辦法規定，重新審查其農民資格條件。 
 

 

編號 12-10（104 年版編號 12-11） 

依據 104 年 5 年 28 日新北工建字第 1040950009 號 

項目 個別新建農舍案，有關基地內通路寬度等執行方式。 

注意

事項 

一、 位於法定山坡地者，得免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

第 263條規定留設 1.5 公尺人行步道。 

二、 建築基地內之通路寬度不予限制。惟應依規定與農舍一併

提出申請，並將通路所佔面積併入農舍用地面積 10%檢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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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12-11（104 年版編號 12-12） 

依據 原參考手冊 79 

案例 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之農業生產必要設施，於申請建照時，須否

檢附建築線指定圖。 

處理

原則 
有關實施區域計畫地區，經農業主管機關核准容許使用之農業生

產設施，應包含與農業生產不可分離之必要設施（如農機具室、

肥料儲存室、育苗作業室等），故比照臺灣省政府建設廳 72 年 12

月 1 日建四字第 230228 號函示：「實施區域計畫地區之農牧用地

申請興建農舍，其建築基地臨接公路或其他道路者除應依『實施

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理辦法』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外，不必指

定建築線。」。 

 

編號 12-12（新增） 

依據 本局 105 年 2 年 2 日局簽批示辦理 

項目 個別新建農舍案，倘因指定建築線而造成土地部分位於道路範圍

等執行方式。 

處理

原則 

一、 依農業發展條例第 16條規定每宗耕地分割後每人所有面積

未達○．二五公頃者，不得分割。...。 

二、 倘因指定建築線而造成部分土地坐落於道路範圍，屬農業

發展條例第 16條規定不得分割者，得依下列方式辦理： 

(一)經起造人檢具依農業發展條例第 16條各項規定檢討後

為不得分割者之切結書、建造執照申請書影本、基地

部分使用面積檢討圖說及建築線指示(定)圖說資料，

由本局函請當地地政事務所協助起造人辦理使用面積

測量，同時副知起造人逕洽地政事務所繳納相關費用。 

(二)俟地政事務所函復測量結果確認基地使用面積後將該     

資料併建造執照申請案辦理。 

三、  惟部分土地坐落於道路範圍，非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16 條規

定不得分割者，仍應辦理土地分割事宜。 

附註 依據內政部營建署 105 年 9 月 9日營署綜字第 1050055153 號函︰

「...農業用地如因現有道路(該道路係無償提供供公眾使用者)、公

共溝渠或河川通過，或建築線指定致退讓部分屬公眾通行使用

者，得先扣除上開使用面積後，再予計算農舍與農業經營用地面

積」。 

 

 

 


